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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圖書館（下稱國臺圖）新出版《創作與研究成果著作權管理手冊》，

並於昨（12）日請著作權專家東吳大學法學院章忠信老師（撰擬人）擔任主講人，

參與成員除國臺圖外，涵括北北基桃公共圖書館館員，從著作權基本觀念、著作

權內容、權利歸屬，以及著作利用之授權與合理使用等面向，帶領學員全面認識

著作權重要架構與功能。 

國臺圖曹翠英館長表示，為提升圖書館同仁面對業務執行之效能，需要深入

了解著作權制度的內涵，並釐清合理使用範圍，以及公務機關在業務推動過程中

可能面臨的著作權爭議與法律風險，思考如何有效因應與處理。因此圖書館亟需

建立完善的智慧財產權保護與管理機制，以確保創作與研究成果之正當利用。 

章老師開場就提出，著作權是「一次服務，終身保固」，他談著作權之取得，

以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即享有著作權，藉此充分釐清幾個著作權基本概念，包括

原創性、創作性、觀念與表達不及於所含之概念時，概念不受著作權法之保障，

也說明其與學術倫理之差別；著作、著作物、著作權之分野；著作類別；著作人

格權之特性；在僱傭契約中職務著作之客觀判定依據；著作財產權之讓與或授權

之情況；著作權侵害之訴爭議等三部曲，以及圖書館之合理使用等。並進一步聚

焦公部門日常業務常見的著作權議題，透過具體案例說明實務運作情形。 

章老師更特別提著作權法第 65 條的真諦，著作之合理使用，不構成著作財

產權之侵害，並闡述幾個重要的判斷基準，包括利用之目的與性質（商業目的或

非營利教育目的）、著作之性質、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、原

著作利用結果對著作權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等，並總結幾個重要原則包

括：一、強化智慧財產權意識；二、先行確認權利歸屬；三、授權不明推定為未

授權；四、授權利用為基本原則；五、「角色互易」為判斷合理使用的重要原則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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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有問題要問專家，不要問 AI；最後，章老師就圖書館實務中常見的著作權

問題進行專業解析，現場交流熱烈，透過學員與講者之間的深入對話與思辨，議

題在豐富的討論氛圍中圓滿落幕。 

  

圖 1曹翠英館長致贈文創品予章忠信老師 圖 2 章忠信老師分享著作權相關焦點及內容 

  

圖 3 著作權管理研習現場合影 圖 4 學員現場提問互動 

 

 

圖 5章忠信老師課堂分享精彩案例  

 


